
望奎县林业和草原局 

2022 年采购村屯绿化苗木补充合同 
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      望奎县林业和草原局             

供 应 商（乙方）：    绥化市北林区兴安苗木种植基地      

签  订  地  点 ：        望奎县林业和草原局             

签  订  时  间 ：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20 日              

 

甲、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同意关

于 2022年 10月 2日签订招标编号为[231221]MCX-[GK]20220005

的合同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，达成以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 补充原因 

根据村屯绿化实施的实际情况，需增购部分绿化树种的数量，

在原合同不变的基础上，特订立本补充合同。 

第二条  合同补充内容 

供货一览表 

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
数  量 

（株） 

单  价 

（元） 

金  额 

（元） 

1 樟子松 
高：1.8-2 米，冠幅 1.5 米以上，无断枝，50

厘米土坨装袋 
 384  34.25 13,152.00 

2 榆树墙 高：80 厘米，不得折枝、断根  39,590  0.25 9,897.50 

3 榆叶梅 丛生 3 枝以上，丛高 1.7 米以上，不能分坨  2,155  1.5 3,232.50 

合计   
 

 26,282.00 

人民币合计金额（大写）：贰万陆仟贰佰捌拾贰元整 

第三条  权力保证 



1、本合同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

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2、除本合同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部

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 

3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（可根据需要另增加）。 

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 

 

 

甲方（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2022 年 10 月 20 日 

 

乙方（章） 

 

    

    

 

      

 

 2022 年 10 月 20 日 

单位地址：黑龙江省望奎县望奎镇北二路 单位地址：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四方台镇 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  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 

电话：0455-6827306 电话：13846703939 

电子邮箱：wkxlwq@163.com 电子邮箱：794777669@qq.com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奎支行 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

林支行 

账号：0912000309000047020 账号：400201040016073 

邮政编码：152100 邮政编码：152022 


